








  附表 

  111年度租金補貼額度表                              單位：新臺幣 

申請 

資格 

申請及補貼期間設籍及租屋於本市，並符合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簡稱中央)「三

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資格條件之核定戶 

所得 

分階 

第 1階 

(最低生活費 1倍以下) 

第 2階 

(最低生活費 1倍-1.5倍以下) 

平均每人

每月所得 
18,682元以下 

中央及本

局加碼補

貼合計 

18,683元至 28,023元 

中央及本

局加碼補

貼合計 

家

庭

成

員

人

口

數 

2-3

人 

一般

家庭 
本局再加碼2,000元 

（中央補貼 5,000元） 

7,000元 

一般

家庭 
本局再加碼 1,300元 
（中央補貼 5,000元） 

6,300元 
社會 

弱勢 
本局再加碼 1,000元 

（中央補貼 6,000元） 社會 

弱勢 
本局再加碼 300元 
（中央補貼 6,000元） 新婚 

家庭 
本局再加碼 500元 
（中央補貼 6,500元） 

4人

以上 

一般

家庭 
本局再加碼 6,000元 

（中央補貼 5,000元） 

11,000元 

一般

家庭 

本局再加碼 5,300元 
（中央補貼 5,000元） 

10,300元 

社會 

弱勢 
本局再加碼 5,000元 

（中央補貼 6,000元） 
社會 

弱勢 

本局再加碼 4,300 元 
（中央補貼 6,000元） 

新婚 

家庭 
本局再加碼 4,500元 

（中央補貼 6,500元） 
新婚 

家庭 

本局再加碼 3,800 元 
（中央補貼 6,500元） 

育有未成年子女 1至 4人之

家庭，由本局再加碼補足至

11,000元 

育有未成年子女 1至 4人

之家庭，由本局再加碼補

足至 10,300元 
1.中央補貼係依「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辦理，該規定所示租賃於本市之各
級補貼資格及補貼上限如下： 

(1)8,000 元：「家庭成員 2 人以上且成員中具有低收入戶身分」者或「家庭成員 3 人以上且成員中具
有中低收入戶身分」者。 

(2)3,000元：家庭成員 1人，未滿 40歲且未具有住宅法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者。 
(3)5,000元：非屬上開兩類資格之合格者。 

2.身分類別依循中央 111 年度「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所示，若同時符合二
種以上加碼身分者，則依循較高加碼倍數之身分類別： 

(1)新婚家庭：補貼金額乘以 1.3倍；(2)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胎兒)家庭：育有 1名，補貼金額乘以 1.4
倍；育有 2 名，補貼金額乘以 1.6 倍；育有 3 名，補貼金額乘以 1.8 倍；逾 3 名者，每增生育 1 名
未成年子女，補貼金額加碼倍數增加 0.2倍，依此類推；(3)社會弱勢：補貼金額乘以 1.2倍。 

3.本局租金加碼補貼以申請人申請及補貼期間設籍及租屋於臺北市為限。 
4.為維護本市舊戶權益，倘加碼補貼總額度低於 110 年度原租金分級補貼額度，則維持原租金分級補
貼金額。（舊戶若 110年度因家庭人口數減少致補貼金額異動，則依中央核撥 111 年度租金補貼前，
本局最近一期核定金額計算） 

5.為兼顧租金補貼資源之有限性及公平性，實際加碼補貼金額仍依申請人家庭之實際租金金額調整計
算。倘中央補貼金額已超過實際租金金額，則本局不予補貼；倘租金金額高於中央補貼金額，未達

中央補貼金額與本局加碼補貼金額之合計，則依租金金額扣除中央補貼金額核實補貼。 

 


